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报送标准报批材料的要求
报送标准报批材料时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（1） 已在学会立项的标准制、修订项目；
（2） 符合国家的现行方针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
（3） 符合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要求；
（4） 与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一致；
（5） 技术内容正确无误，符合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、切实可行的原则；
（6） 标准中是否涉及专利，如涉及专利，其处置说明是否清晰；
（7） 标准编写格式与表达方法符合GB/T 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》的规定；
（8） 标准报批文件齐全，符合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关于团体标准的相关规定：
· 标准立项批文；
· 标准审批申报单；
· 标准报批稿文本；
· 标准编制说明及有关资料；
· 报批项目涉及专利情况说明，需提供相关的支持性文件（如有涉及专利）；
· 标准送审稿评审会的会议纪要，包含附件；
· 标准送审稿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；
· 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处理汇总表；
· 等同或修改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原文（如有采用）；
· 标准项目变更说明（如有变更）。

（备注：含以上材料电子版的光盘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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